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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珠海经济特区横琴新区商事登记管理办法珠海经济特区横琴新区商事登记管理办法珠海经济特区横琴新区商事登记管理办法珠海经济特区横琴新区商事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总则总则总则总则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为构建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根据《珠海经济特区横琴新区条例》及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结合珠海经济特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在珠海经济特区横琴新区内的商事登记以及相关的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本

办法未作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商事登记是指申请人为设立、变更或者终止商事主体资格，向商事登记机关

提出申请，由商事登记机关予以登记的行为。 

商事主体是指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珠海市横琴新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横琴新区的商事登记机关。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申请人申请商事登记，应当按规定提交申请材料，一并出具书面承诺书，声

明申请材料真实。 

申请商事登记所需提交的材料，由商事登记机关予以公示。 

商事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准

予登记。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横琴新区实行个体工商户豁免登记制度。自然人从事经营活动的，无需办理

个体工商户登记，直接办理税务登记。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经许可批准后凭许可审

批文件经营。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商事主体资格商事主体资格商事主体资格商事主体资格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商事主体资格登记事项包括： 

（一）名称； 

（二）住所、经营场所； 

（三）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四）注册资本； 

（五）商事主体类型； 

（六）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认缴的出资额。 

商事登记机关应当将登记事项记载于商事登记簿上。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商事登记推行网上申报、受理、审查、发照、存档的登记模式。电子档案和

纸质档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商事登记机关推行电子营业执照，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商事主体根据需要，可以申请商事登记机关颁发纸质营业执照。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申请人办理商事登记，可以不申请名称预先核准。 

第十条 商事主体设立前依法应当报经批准的以及国家规定的专营专卖行业，申请登

记时应当向商事登记机关提交相关批准文件。 

第十一条 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分为一般经营项目和许可经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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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由商事主体通过章程载明。章程中载明的经营范围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及有关规定的类别表述。 

第十二条 一般经营项目是指不需批准，商事主体可以自主经营的项目。商事主体领

取营业执照后，凭营业执照经营一般经营项目。 

商事登记机关在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栏加注“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 

第十三条 许可经营项目是指依法应当报经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 

许可经营项目应当依法向许可审批部门提出申请，经许可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

营。 

经许可的经营项目不需向商事登记机关申请登记。商事登记机关在营业执照经营范围

栏加注“许可经营项目凭许可审批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经营”。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商事主体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经营场所是其从事经营活动的

营业场所。 

商事主体的经营场所可以与住所不一致。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商事主体申请住所和经营场所登记时，只需提交对住所和经营场所享有使

用权的证明，商事登记机关不审查住所和经营场所的法定用途及使用功能。 

依法应当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审批方可经营的经营场所，商事主体应当依法向相关许可

审批部门提出申请，经许可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商事主体可以在住所以外增设经营场所，并报商事登记机关登记。 

商事主体的经营场所不在其商事登记机关辖区内的，应当申请设立分支机构。 

第十七条 在横琴新区的办公区域内，经横琴新区管委会相关部门出具住所使用证明

的，同一地址可以作为多家商事主体的住所。 

第十八条 有限责任公司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其注册资本为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

额。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

担责任。 

商事登记机关不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的实收资本，不收取验资证明文件。商事登记机关

在营业执照实收资本栏加注“横琴新区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不登记实收资本”。 法

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对特定主体的实收资本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 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向商事登记机关申请实收资本备案。申请备案的，应当

提交验资报告。 

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以及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间

及出资方式等出资事项由股东约定，并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实际缴付出资后，由公

司向股东出具《出资证明书》。 

注册资本缴付情况的真实性由公司及其股东负责。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 商事登记实行商事主体年度报告制度，不实行年检验照制度。 

商事主体应当每年向商事登记机关提交年度报告。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 商事主体提交年度报告的时间为每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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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设立登记的商事主体，自下一年起提交年度报告。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 年度报告内容应当包括商事主体登记事项的变化情况、注册资本的实缴

情况、取得经营项目许可审批的情况、主要从事的经营项目和资产负债及损益情况。 

第二十四条 商事主体通过网上报送年度报告，一并提交承诺书，声明年度报告内容

真实。 

第二十五条 商事主体未按规定提交年度报告的，商事登记机关应当记入商事登记簿。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商事主体除名商事主体除名商事主体除名商事主体除名    

 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 商事主体连续两年未按规定提交年度报告的，商事登记机关将其从商事

登记簿中除名，记入商事主体除名名录。 

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 商事主体被除名未满两年，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提出恢复申请，

由商事登记机关审查核实后，从商事主体除名名录中删除，重新记载于商事登记簿： 

（一）证明除名事由不存在的； 

（二）按规定补交年度报告的。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商事登记监管商事登记监管商事登记监管商事登记监管    

 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 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经营场所涉及许可审批事项的，由负责许可审批

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监管；应当取得而未取得许可审批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由

相关许可审批部门负责依法予以查处。 

一般经营项目由相关职能部门依职责进行日常监管，其中应取得而未取得营业执照，

擅自以商事主体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商事登记机关依法予以查处。 

许可经营项目由许可审批部门履行监管职责；许可经营项目涉及多个许可审批部门

的，各许可审批部门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监管职责；相关

行政管理部门对一般经营项目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当在职责范围内履行监管职责。 

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 商事登记机关和许可审批部门应当采取建议、辅导、提醒、规劝、示范、

警示、告诫、公示公开等行政指导行为，加强对商事主体的监管，引导其合法守信经

营。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信息公示信息公示信息公示信息公示    

 第三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条 横琴新区管委会应当建立统一的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相关部门应当通

过信息公示平台实现商事主体、许可审批和监管信息互通，并将信息予以公示。 

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 横琴新区管委会应当公示辖区内的许可经营项目目录。 

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 商事登记机关应当公示下列信息：  

（一）商事登记簿的登记事项及备案信息； 

（二）商事主体提交年度报告的有关情况； 

（三）商事主体除名名录； 

（四）商事主体被查处情况； 

（五）商事主体注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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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应当予以公示的事项。 

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 许可审批部门及有关单位应当公示与商事主体相关的行政许可审批及监

管情况等信用信息。 

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四条 商事主体应当及时在信息平台如实公示其章程、经营范围、注册资本缴

付和经营场所等信息及其变动情况。 

章程应当载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事项，制定或修订章程应当符合法定程序。 

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五条 有限责任公司应当设公司秘书，负责公司股东会议和董事会会议的筹

备、文件保管以及公司股东资料的管理，向社会公众披露应当公开的公司信息，并接

受政府行政部门查询公司的相关情况。 

公司秘书制度应当在章程中规定，并向社会公示。 

公司秘书的姓名及公司秘书变更情况，公司应当向商事登记机关备案。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 商事主体的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不得对外公示。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七条 商事主体不公示或不如实公示本办法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内

容的，由商事登记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商事主体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一款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提交的材料（年度报告）与

其声明不符的，由商事登记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八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八条 相关部门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第三十九条第三十九条第三十九条第三十九条 商事登记机关、许可审批部门及有关单位，未按照本办法第三十二条和

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公示信用信息的，由横琴新区管委会协调处理，情节严重的，追究

相关责任。 

  

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    附则附则附则附则    

 第四十条第四十条第四十条第四十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领取营业执照的企业，适用本办法进行监管。 

企业可依照本办法向商事登记机关申请换发商事主体营业执照。 

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一条 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2 年 5 月 24 日起施行。 

 

 

資料來源: 珠海市橫琴新區管理委員會網站 

http://hengqin.gov.cn/show.aspx?id=5034&cid=62 


